
周年報告 2023-24 211

獨立核數師報告

強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管理人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於香港成立）

意見

我們已審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以下簡稱「補償基金」）列載於第214至230頁的財務報表，包括於2024年3月 

31日的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資本及儲備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

大會計政策資料及其他解釋信息。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補償基金於

2024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

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

「守則」），我們獨立於補償基金，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

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其他事宜

補償基金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已由另一名核數師審計，該核數師已於2023年5月17日就該等報

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其他信息

管理人須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年報內的信息，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們在

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

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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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及治理層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管理人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財

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管理人負責評估補償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以

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管理人有意將補償基金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治理層須負責監督補償基金的財務報告過程。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按照《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第184條的規定僅向管理人出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

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

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

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

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

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

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

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補償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管理人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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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續）

• 對管理人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

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補償基金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我們應

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

致補償基金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治理層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

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2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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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2023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益 75,300,339 38,454,875

淨投資收益 6 2,702,845 7,370,088

78,003,184 45,824,963

開支

核數師酬金 100,000 117,700

行政服務開支 11 1,133,020 1,213,267

投資開支 99,779 98,897

其他營運開支 3,980 2,880

1,336,779 1,432,744

年度盈餘 76,666,405 44,392,219

補償基金在所呈報的兩個年度內，除「年度盈餘」外，並無其他全面收益的組成項目。由於補償基金兩年的「整體

全面收益」均與「年度盈餘」相同，因此並無呈報獨立的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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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於2024年3月31日

2024 2023

附註 港元 港元

流動資產

財務投資 8 495,684,700 486,257,680

應收銀行存款利息 10,736,139 16,707,391

銀行存款 1,428,862,456 1,542,756,3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7,108,754 100,518

2,122,392,049 2,045,821,901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1,254,351 1,350,608

淨資產 2,121,137,698 2,044,471,293

資本及儲備

創辦基金 10 600,000,000 600,000,000

收支帳目 1,521,137,698 1,444,471,293

2,121,137,698 2,044,471,293

載於第214至230頁的財務報表於2024年6月25日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補償基金管理人的身分通過及授

權發表，並由下列人士代表簽署：

鄭恩賜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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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基金 收支帳目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2022年4月1日 600,000,000 1,400,079,074 2,000,079,074

年度盈餘 – 44,392,219 44,392,219

於2023年3月31日 600,000,000 1,444,471,293 2,044,471,293

年度盈餘 – 76,666,405 76,666,405

於2024年3月31日 600,000,000 1,521,137,698 2,121,13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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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年度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營運活動

年度盈餘 76,666,405 44,392,219

調整下列各項：

銀行存款利息收益 (75,300,339) (38,454,875)

財務投資的股息 (2,400,450) (2,186,400)

財務投資的其他收入淨額 (302,395) (5,183,688)

未計周轉資金增減的營運現金流量 (1,336,779) (1,432,744)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的（減少）╱增加 (96,257) 122,652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1,433,036) (1,310,092)

投資活動

從財務投資收取的股息 2,400,450 2,186,400

從銀行存款收取的利息 81,271,591 23,251,771

出售財務投資所得的款項 447,000,000 434,000,000

購入財務投資 (456,124,625) (448,156,052)

到期銀行存款（註） 3,556,999,348 3,057,468,343

敘造銀行存款（註） (3,443,105,492) (3,067,440,312)

源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88,441,272 1,310,1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增加 187,008,236 58

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100,518 100,460

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187,108,754 100,5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分析

銀行結餘及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下的存款 187,058,754 50,518

由保管人持有的結餘 50,000 50,000

187,108,754 100,518

註： 截至2024年3月31日，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銀行存款額為1,428,862,456港元（2023年：1,542,756,31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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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年度

強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218

1. 目的及補償申索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補償基金）根據於1999年3月12日開始生效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條例》）

第17條成立，目的是補償註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成員及在註冊計劃中擁有實益利益的其他人士因計劃核准

受託人或與該等計劃的管理有關的其他人士的失當行為或違法行為而在累算權益方面蒙受的損失。

要求補償基金作出補償的申請，必須按照《條例》向法庭提出。補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必須根據法庭的決

定支付補償金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繼續擔當補償基金管理人的角色，並按收回成本原則

收回管理補償基金所產生的開支。直至2023年4月23日，積金局辦事處的地址為香港葵涌葵昌路51號九龍貿

易中心1座8樓，而由2023年4月24日起，其辦事處的地址已改為香港觀塘巧明街98號The Millennity 1座12樓。

本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港元為補償基金的功能貨幣。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補償基金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於2023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

效且與補償基金相關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及修訂本，以編製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包括2020年10月及 

2022年2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公告

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的披露

本年度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補償基金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

或該等財務報表所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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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公告第2號修訂本「會計政
策的披露」的影響

補償基金在本年度首次應用有關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呈列」已作修訂，以「重大會計政策

資料」取代所有「主要會計政策」一詞。倘會計政策資料與實體財務報表所載的其他資料一併考慮時，可合理

預期會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依據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的決定，則該等會計政策資料屬重大。

該等修訂亦闡明，即使涉及金額並不重大，會計政策資料可能因相關交易的性質、其他事件或情況而具有重

要性。然而，並非所有與重大交易、其他事件或情況有關的會計政策資料本身均屬重大。倘一間實體選擇披

露非重大會計政策資料，有關資料不得掩蓋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公告第2號「作出重要判斷」（實務公告）亦經修訂，以說明實體如何將「四步法評估

重要性流程」應用於會計政策披露，以及判斷有關一項會計政策的資料對其財務報表而言是否屬重大。實務

公告已附加指引及實例。

應用該等修訂對補償基金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重大影響，但對財務報表附註3所載補償基金會計政策的披

露則造成影響。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會計估計的定義」的影響

補償基金在本年度首次應用有關修訂。該等修訂定義會計估計為「財務報表中存在計量不確定性的貨幣金

額」。會計政策可能要求財務報表中的項目以涉及計量不確定性的方式進行計量。於此情況下，實體應制定

會計估計，以實現會計政策載列的目標。《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釐清了會計估計變更與會計政策變更

及錯誤更正之間的區別。

在本年度應用該等修訂對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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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補償基金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且與補償基金相關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5號的相關修訂 

（2020年）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約的非流動負債 1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2

1 在202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2 在2025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補償基金預期，應用所有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在可見將來對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3.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除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計量外，本財務報表是在歷史成本基礎上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的。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編製本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載於下文。除非另有述明，否則該等政策在所呈報的所有年度均貫

徹採用。

3.1 收入的確認

徵費包括向註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徵收的費用。此項收入於涵蓋期內以直線法入帳。詳

情請參閱附註9。

已收到的財務資產利息收益乃參考未到期取回的本金及適用的實際利率按時間比例累計；實際利率是

把財務資產在預計年期內的估計未來所收現金，準確貼現至該資產帳面淨值的利率。利息收益包括銀

行存款的利息，以及透過收支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利息，而財務資產的利息會確認為淨投資

收益的一部分。

投資所得的股息收益在股東收款的權利確立後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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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續）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續）

3.2 金融工具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在補償基金成為有關金融工具合約條款內的訂約方時，於財務狀況表中確認。所

有正常購買或出售的財務資產均按交易日基準確認及取消確認。正常購買或出售是指購買或出售財務

資產而須在依市場規則或慣例設定的時間框架內交收資產。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先以公允價值計量。

收購或發行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除外）的直接交易成本，會在

最初確認時按情況增加或減低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的公允價值。收購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或財

務負債的直接交易成本，會即時在收支帳目中確認。

3.3 財務資產

(a) 確認及計量

補償基金的財務資產包括透過收支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以及按攤銷成本計量的財務

資產。

於最初確認時，補償基金按公允價值另加（就並非透過收支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而言）購買

該財務資產的直接交易成本計量財務資產。

財務資產的攤銷成本及在有關期間內分配的利息收益按實際利率法計算。實際利率是把財務資產

在預計年期（或適用的較短期間）內的估計未來所收現金，準確貼現至該財務資產最初確認時的帳

面淨值的利率。利息是根據實際利率計算確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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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續）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續）

3.3 財務資產（續）

(b) 分類

補償基金根據其管理資產的業務模式，以及（如有需要）其後對個別財務資產的現金流特性的分

析，把其財務資產分為以下類別。

業務模式反映補償基金如何管理某些資產組別，以產生未來現金流。倘業務模式為持有資產以收

取約定現金流，補償基金其後會評估財務資產的現金流是否僅為本金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基金會

考慮現金流是否基本借貸安排。如合約條款引入與基本借貸安排並非一致的風險承擔或波幅，則

有關的財務資產會透過收支以公允價值分類及計量。

(i) 透過收支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

補償基金所有透過收支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財務資產（包括財務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均強

制以公允價值計量。所有損益將列入收支帳目（包括就財務資產賺取的任何股息或利息），並

計入「淨投資收益」項目內。

(ii) 按攤銷成本列帳的財務資產

按攤銷成本列帳的財務資產，是為收取約定現金流而持有的資產，如該等現金流僅為本金

及利息的支付，則會按攤銷成本計量。按攤銷成本列帳的財務資產主要由應收徵費、應收銀

行存款利息、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組成。至於取消確認所產生的任何損益，以及減

值虧損，均在收支帳目中確認。

3.4 財務資產的減值

補償基金計量的預期信貸虧損相當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除非在比較報告日期與最初確認日期的違

約風險後發現信貸風險顯著增加，則在此情況下補償基金會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補償基金按前瞻

基準評估其按攤銷成本計量的財務資產所涉及的預期信貸虧損。附註5.3列出財務資產的減值資料，以

及補償基金須承擔的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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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續）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續）

3.5 財務負債

財務負債按所訂立契約安排的實質內容以及財務負債的定義歸類。補償基金的財務負債一般歸類為其

他財務負債，其後按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的攤銷成本計量。

財務負債的攤銷成本及在有關期間內分配利息開支按實際利率法計算。實際利率是把財務負債在預

計年期（或適用的較短時間）內的預計未來現金付款，準確貼現至該財務負債最初確認時的帳面淨值的

利率。

3.6 取消確認

當從財務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權利已到期，或當該財務資產已被轉讓而補償基金已轉讓該財務資產擁

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時，則該財務資產會被取消確認。當財務資產被取消確認時，該資產的帳

面值與已收及應收的成交價總值的差額會直接在收支帳目中確認。

只有在財務負債的相關合約訂明的責任被解除、取消或到期時，該財務負債才會被取消確認，而該財

務負債的帳面值與已付及應付成交價的差額，會在收支帳目中確認。

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在現金流量表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手頭現金、在途現金、銀行存款，以及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

以下的其他短期高流動性投資。

3.8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指於日常事務過程中向供應商購買貨品或服務的付款責任。倘款項於一年內到

期，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會歸類為流動負債，否則會以非流動負債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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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本管理

補償基金管理資本的目標是：

(a) 保障補償基金有能力持續營運，使之繼續執行法定職能；及

(b) 維持補償基金的穩定和增長，就其法定職能提供利益。

補償基金管理人積極及定期檢討並管理資本和儲備，確保獲得理想回報，在過程中已顧及未來資源的需求。

5. 金融工具
5.1 金融工具類別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財務資產

透過收支以公允價值計量 495,684,700 486,257,680

按攤銷成本列帳 1,626,707,349 1,559,564,221

財務負債

按攤銷成本列帳 1,254,351 1,350,608

5.2 財務風險管理

補償基金的主要金融工具包括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財務投資及應收銀行存款利息，其投資

分配策略乃採用統計學的方法制定。補償基金訂有一套經積金局財務委員會核准的投資指引，就貨幣

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一般活動，設定限額和限制。積金局會定期檢討補償基金的投資指引。作

為積金局常務委員會之一的財務委員會負責監察補償基金的投資。

補償基金持有相當高比率的現金投資，即港元存款。債務證券投資的到期日較短，因此承受的價格風

險較低。股票投資佔投資總額（包括銀行存款）不足4%（2023年：不足4%）。股票以被動投資方式管理，

並透過重配比重把策略性資產分配維持在容限範圍內。積金局會定期向財務委員會及董事會匯報補償

基金的投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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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工具（續）
5.3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金融工具的一方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一方蒙受財政損失的風險。

補償基金會考慮違責或然率、違責風險承擔及違責損失率，從而評估信貸風險及預期信貸虧損。在評

估預期信貸虧損時，補償基金會同時考慮歷史數據及前瞻性資料。

就信貸風險集中的情況而言，補償基金承擔的風險主要源自其債務證券投資。此外，補償基金就銀行

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所進行的交易承擔交易對手信貸風險。

准許債務證券投資項目須符合投資指引內列明的信貸評級規定。有關投資組合由管理人管理。

為管理信貸風險，投資組合只可投資於具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截至報告日，按市值加權計算（包括應

收利息）的信貸風險概況如下：

2024 2023

信貸評級 港元 佔淨資產百分比 港元 佔淨資產百分比

AA1 427,964,450 20% 410,255,740 20%

1 AA指評級介乎標準普爾的AA- 與AA+及穆迪的Aa3與Aa1之間

所有證券交易均在交收時通過核准交易對手進行結算╱支付。由於出售的證券只會在交易對手收到付

款後才會進行交收，因此違責風險極低。購買證券時，亦只會在交易對手收到證券後才會付款。若任

何一方未能履行其責任，交易將會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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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工具（續）
5.3 信貸風險（續）

補償基金並無因單一交易對手或具備相若特性的一組交易對手而產生的重大信貸風險。補償基金的

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信貸風險有限，因為交易對手均為銀行或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甚

高信貸評級（投資級別或以上）的金融機構，並不時由財務委員會核准。此外，投資指引亦就單一銀行

或債務證券發行人對補償基金構成的整體風險設定限額及限制，以減低投資於單一交易對手的集中風

險。此外，交易對手有較佳能力在短期內履行責任，因此交易對手的違責或然率被視為接近零。因此，

按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計量的資產，其預期信貸虧損風險是極低的。財務狀況表所顯示財務資產的帳

面值為截至年底的最高信貸風險。

5.4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由於利率變動，令財務資產的公允價值及╱或未來現金流量波動的風險。

有息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利率風險限於利率變動對利息收益的影響。補償基金採用75基點

（2023年：10基點）增減的敏感度測試，藉以量度該等影響。若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年利率 

全年平均增加或減少75基點（2023年：10基點），而所有其他變數保持不變，收益將會增加或減少1,220萬 

港元（2023年：160萬港元）。

投資組合因持有債務證券而須承擔利率風險。此項風險可藉着減持債務證券比重及縮短債務證券投資

組合的加權周期來減低。補償基金主要投資於短期港元債務證券，最長以兩年期為限（2023年：最長以

兩年期為限）。

截至報告日，債務證券投資組合的加權周期如下：

2024 2023

投資組合加權周期 0.44年 0.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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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工具（續）
5.4 利率風險（續）

補償基金透過基點價值計算利率風險。基點價值是一項敏感度測試，藉以計算補償基金在利率基點升

跌時可能出現的損益變化。

補償基金採用75基點（2023年：10基點）增減的敏感度測試。截至報告日，若利率有75基點變動 

（2023年：10基點），而所有其他變數保持不變，將會對補償基金的收入產生下列影響：

補償基金收入

增加╱（減少）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若利率在2024年下跌75基點（在2023年為下跌10基點） 1,412,623 188,482

若利率在2024年上升75基點（在2023年為上升10基點） (1,412,623) (188,482)

5.5 價格風險

價格風險指由於市場出現變動，令證券或證券組合的價格產生波動的風險。價格風險分為系統性風險

（亦稱市場回報風險）與非系統性風險。根據補償基金投資指引所載，大部分非系統性風險可透過分散

投資消除。

截至2024年3月31日，若香港股票市場上升或下跌10%（2023年：10%），並假設所有其他變數保持不

變，以及所有股票工具跟隨過往與香港股票市場的關係變動，補償基金本年度的收入將會增加或減少

670萬港元（2023年：760萬港元）。

5.6 貨幣風險

投資指引只准許補償基金投資於港元資產，因此補償基金不用承擔貨幣風險。

5.7 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指補償基金在應付現金需求時可能遇到的集資困難。流動性風險可由於需要急於以公允價

值出售財務資產、交易對手未能履行合約責任，或未能按預期提供現金周轉等因素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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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工具（續）
5.7 流動性風險（續）

截至2024年3月31日，補償基金持有1,626,707,349港元（2023年：1,559,564,221港元）具高流動性的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存款（包括應收銀行存款利息）。此外，補償基金亦持有有價證券495,684,700港元

（2023年：486,257,680港元）；在必要時，該等有價證券可即時變現作為另一現金來源。因此，補償基

金的流動性風險甚低。

截至2024年3月31日，補償基金的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總額為1,254,351港元（2023年：1,350,608港元）， 

將於三個月內到期，當中主要包括應付予積金局的款項。

5.8 公允價值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公允價值釐定如下︰

具標準條款及條件的上市投資項目及非上市投資項目的公允價值，是參考活躍市場所報的買入價釐

定的。

其他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公允價值，按攤銷成本列帳。攤銷成本約等於相應帳面值。

5.9 在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的公允價值計量

財務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計量是採用公允價值等級制度分類，而該等級制度反映用以作出該等計量

的輸入資料的重要性。

最初確認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根據其公允價值的可觀察程度按以下三個級別進行分析。

(a) 第一級別公允價值計量是活躍市場上相同資產或負債的標價（不作任何調整）得出的公允價值

計量；

(b) 第二級別公允價值計量是指由除了第一級別所含標價之外的，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源於價

格）觀察與資產或負債相關的輸入資料所得出的公允價值計量；及

(c) 第三級別公允價值計量是指由包含以非依據市場資料的資產或負債（不可觀察輸入資料）的估價

技術得出的公允價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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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工具（續）
5.9 在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的公允價值計量（續）

2024

第一級別 第二級別 第三級別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財務資產

股票 67,720,250 – – 67,720,250

債務證券 – 427,964,450 – 427,964,450

67,720,250 427,964,450 – 495,684,700

2023

第一級別 第二級別 第三級別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財務資產

股票 76,001,940 – – 76,001,940

債務證券 – 410,255,740 – 410,255,740

76,001,940 410,255,740 – 486,257,680

在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沒有財務資產列為第三級別，也沒有

財務資產在不同級別中轉移。

6. 淨投資收益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財務投資的股息 2,400,450 2,186,400

財務投資的已實現淨收益 12,879,911 906,099

財務投資的未實現淨（虧損）╱收益 (12,577,516) 4,277,589

2,702,845 7,370,088

7. 稅項

補償基金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付香港利得稅，財務報表因此沒有就香港利得稅作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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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投資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股票

上市 67,720,250 76,001,940

債務證券

非上市 427,964,450 410,255,740

總計

上市 67,720,250 76,001,940

非上市 427,964,450 410,255,740

495,684,700 486,257,680

9. 豁免徵費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第485A章）第191A及B條訂定有關豁免及撤銷豁免核准受託人支付補償基

金徵費的規定。該項條文於2012年7月制定。概括而言：

(a) 在財政年度終結時，如補償基金的淨資產值少於10億港元，便會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徵收徵費，徵費

率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淨資產值的0.03%；及

(b) 在財政年度終結時，如補償基金的淨資產值超逾14億港元，便會豁免徵收徵費。

自2012年以來，補償基金在每個財政年度終結時經審計的淨資產值均超逾14億港元，積金局基於補償基金

淨資產值超逾上述款額，於2012年7月27日透過在憲報刊登公告，豁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就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在2012年9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支付補償基金徵費。

10. 創辦基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於1999年3月12日撥出6億港元作為補償基金的創辦基金。

11. 行政服務開支

行政服務開支指積金局為管理補償基金而提供行政服務所產生的開支。


